








開發內容概要表 

項目 規劃內容 
基地面積(m2) 4,983.75 

設計建築面積(m2) 1,438.84 
建蔽率/基準容積率(%) 70%/320% 

設計建蔽率/設計容積率(%) 28.87%/523.23% 
允
建
容
積 

基準容積(m2) 15,948.00 (容積率 320%) 
容積移轉(m2) 6,379.20 

開放空間獎勵(m2) 3,757.15 
允建容積(m2) 26,084.35 

容積總樓地板面積(m2) 26,076.31 
設計空地面積(m2) 3,544.91 

設計綠化面積(m2) 
平面 1,413.04 
屋頂 425.02 

總樓地板面積(m2) 47,981.20 

規劃規模(棟、樓高、戶數) 
1 幢 2 棟 (B5F、地上 32F)； 

建築物高度：111.6 m(含屋突 120.6m)； 
合計 328 戶 

計畫引進人口(人) 依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設計技術規範規定計

算：1,124 人 
平均日污水量(CMD) 254.1 

污水處理 納入公共下水道 
地下室開挖深度(m) 19.10 
地下室開挖面積(m2) 3,203.86 

設計開挖率(%) 64.29% 

工程餘土方量(m3) 66,539 

工程餘土場址 

初步選定以下棄土場：希望城堡土石方及營

建混合物資源處理場、好名賸餘土石方及營

建混合物資源處理場、亞太營建賸餘土石方

及營建混合物資源處理場、淳家土石方資源

堆置場、世芳開發有限公司、長聯富企業有

限公司樹林廠、林口後坑土石方資源堆置

場、月眉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 

停車位數(席) 
（汽、機車及自行車） 

汽車 
應設 328 
實設 329 

機車 
應設 328 
實設 328 

自行

車 
應設 165 
實設 大樓 B1：165、戶外區：20，合計 185 

總樓地板面積/容積總樓地板面積 1.8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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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計容積率/基準容積率 1.64 
總樓地板面積/基地面積(%) 962.75% 
棄土量/總樓地板面積(m3/m2) 1.39 

棄土量/容積總樓地板面積(m3/m2) 2.55 
容積樓地板面積/汽車位(m2/車) 79.26 

委員會 
參考值 

全部樓地板面積  50,592.05 
全部樓地板面積/基地

面積(%) 1,015.14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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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諾事項彙整表 

項次 承  諾  事  項 

1 

應取得銀級候選綠建築證書及綠建築標章，候選證書應於放樣勘驗前取得，綠建

築標章則應於取得使用執照後 6 個月內取得。綠建築標章取得後一個月內應向環

保局提報綠建築各項指標評估前後之效益分析說明，並檢附綠建築標章影本。應

於取得建造執照起至取得使用執照後一年內，每年六月、十二月提報綠色採購相

關資料。 
2 應依承諾執行頭前國中認養計畫、人行道認養。 

3 設置噪音連續監測看板及粉塵監(PM2.5)測看板。 

4 於地面 1 層設置 20 席自行車位供公眾使用。 

5 
開發案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，辦理動工說明會後，應於環保局環評自主回

報系統進行定期申報。施工期間每月申報 1 次、營運期間每季申報 1 次，並於次

月底前完成申報。 

6 
本案承諾於頭前國中學生定期評量時間避免高噪音機具施作。施工運輸車輛運輸

時段避開學童上下學時間，工程餘土卡車運輸時間為 9:00~12:00、13:00~16:00、
19:00~21:00，以減少對交通環境的影響。 

7 
除集合住宅外，本案規劃作辦公室及店舖，應確實承諾不得作為住宅使用，且應

詳載於銷售文件及未來納入管委會規章。 
8 未來開放空間應實供公眾使用，且不得設圍牆、圍籬或門阻擋。 

9 

開發後溫室氣體排放增量（含施工及營運階段），並以減量 50％以上；優先使用

綠建材標章產品，其比例不得小於 35%；屋頂設置太陽能發電設施；雨水貯留利

用率應達 8％以上；停車場汽、機車停車位應有各二分之一以上安裝充電系統或

預留管線。 

10 
剩餘土石方如運送至新北市以外之收受場廠，運輸車輛應加裝 GPS，並定期每兩

星期將相關紀錄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核，並副知本府環境保護局。且應承諾僅

運至新北市及其鄰近縣市（如台北市、基隆市）。 

11 
施工前應將環境影響說明書或評估報告書審查結論公告，以及依本審議規範規劃

審定之各項承諾，比照建造執照施工告示欄模式張貼工地明顯處。 

12 

環境監測之項目、頻率、地點及其檢測方法等，相關法令修訂時應配合修正；施

工期間之環境監測計畫應於監測次月內提送本府環境保護局，營運期間應監測 2
年，且於每季監測時間內提送本府環境保護局，若欲停止監測應檢送變更內容對

照表，經環評審查委員會審查同意後，始得停止監測，在審查未經核准前仍應持

續監測，另營運階段係指取得使用執照後起算。 
13 施工期間若發現文化資產埋藏，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0 條規定辦理。 

14 
本計畫若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，將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7 條第 3 項及其施行

細則第 18 條之規定，開發單位應於動工前至當地舉行公開說明會，該說明會並應

確實依「環境影響評估公開說明會作業要點」辦理相關事宜。 

15 
將參照「環境影響評估書件電腦建檔作業規範」提送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本之電

腦檔案。 
16 本環境影響說明書非經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，不得變更原申請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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